
類 別 林政管理類 項 目 申請林地災害調查 

主辦單位 
工作站 

分署 

協辦單位

獲 機 關 

適用對象 
租地造林承租人、 

暫准租地承租人 

法令依據 
一.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管理辦法

二.簡化租地造林內果實分收處理程序

處理步驟 

申 請 人 

天然災害發生提出申請減免
租金，或副產物分收價金 

分 署

一.通知工作站准否減免

工 作 站 

一.獲申請人提出減免申請，
經審核並派員調查是否屬
實，轉報分署

二.准予減免後應通知申請人

申請 
通知准

或不准 

核轉 核定或駁回 



辦

理

時

應

注

意

事

項

核對承租人申請印鑑 

使

用

表

格

一. 申請書二份。 

二. 原契約書影本二份。 

三. 災害情形之相片二份。 


